
 

 

 

 

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一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

 

 

 

 文 

 

 

 

件 

 

 

 

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  

 

 



 

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一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
 

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，确保本次股东大会能够依法行使职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及本公司《章程》和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有关

规定，特制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须知，望全体参会人员执行遵守。 

一、股东大会召开过程中，参会股东应当以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、确保大会正常秩

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，认真履行法定职责。 

二、参会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、质询权、表决权等各项权利。股东应认真履行法定义务，

自觉遵守大会纪律，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，以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。 

三、会议进行中只接受股东或股东代表发言或提问。股东发言或提问应围绕本次会议议

题进行，简明扼要，建议每次发言时间不超过三分钟。 

四、股东要求发言时，不得打断会议报告人的报告或其他股东发言，在进行表决时，股

东不再进行大会发言。股东违反上述规定，大会主持人有权加以拒绝和制止。 

五、本次股东大会由两名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进行计票和统计，由一名监事对投

票和计票过程进行监督，由主持人公布表决结果。 

六、本次大会公司聘请律师现场见证。 

七、在会议中若发生意外情况，公司董事会有权做出应急处理，以保护公司和全体股东

利益。 

八、请出席会议人员保持会场安静和整洁，并将移动电话关机或调至振动状态。 

九、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负责本次会议的相关会务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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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〇一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

 

一、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幕，并宣布现场出席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

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。 

二、董事会秘书介绍参加会议的公司董事、监事、其他高级管理人员。 

三、见证律师介绍参加会议的股东、授权代表及其资格审查情况。 

四、推举清点人（两名股东代表负责清点计票、一名监事负责监票、由

见证律师监督）。 

五、审议议案，由相关人员宣读本次会议需审议的议案，股东对议案发

表意见： 

（一）《关于与南宁市总工会签订<租赁合同>补充协议的议案》；  

（二）《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》； 

（三）《关于 2013 年度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机构报酬的议案》； 

（四）《关于聘请公司 2013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》。 

六、投票表决。 

七、股东代表、监事、律师共同负责进行计票、监票。 

八、清点人代表公布表决结果。 

九、董事会秘书宣读股东大会决议。 

十、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。 

十一、到会的董、监事签名。 

十二、会议结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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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一 

 

关于与南宁市总工会签订《<租赁合同>补充协议》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2011年 11月 22日，我公司二〇一一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《关

于租赁南宁市文化宫商业经营场地的议案》，拟通过竞争性谈判承租位于南宁

市民主路 20 号的南宁市文化宫商业经营场地。2012 年 1 月，我公司与南宁

市总工会签署了《租赁合同》。其中约定，我公司承租南宁市文化宫商业经营

场地中的 42,000 平方米及约 800 个停车位，租赁期限为 20 年，另有免租及

装修期限 3 年；租金 2.95 亿元，合同签订后 7 日内我公司已向南宁市总工会

支付了第一笔租金 1.5 亿元，第二笔租金 1.45 亿元按原合同约定应于 2013

年 9 月 30 日租赁标的交付后支付。 

截止 2013 年 9 月 30 日，南宁市文化宫商业经营场地主体已封顶，但南

宁市总工会未能如期将租赁标的交付公司使用，主要是项目未完全竣工及部

分设计变更等原因，暂不具备验收、交付条件，具体如下： 

1.南宁市总工会文化宫项目由文体中心、职工之家、职工文化综合楼及

作为整体基础的地下室组成，其中文体中心的一部分及地下室为我公司租赁

标的。因职工之家和职工文化综合楼工程施工工艺要求，地下室楼板及基础

需预留沉降缝，待这两栋建筑物主体结构封顶两个月后才能浇筑，以消化沉

降收缩变形影响，因此，地下室区域的主体结构和部分安装工程未能完成施

工，影响到租赁标的按原计划交付； 

2.根据对项目的商业定位及规划设计，我公司要求变更租赁标的外立面

装修设计及局部的混凝土柱设计，以更好地满足对项目使用功能的需求。混

凝土柱的设计变更导致一定的工期延迟，同时外立面也处于暂停施工状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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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也是项目不能按期交付的另一方面原因。虽然这些设计变更会使项目工期

延长，但可避免重复装修造成的资金浪费。 

以上两方面原因造成了租赁标的未能如期交付。因此，我公司未支付第

二笔租金。 

由于双方均对延迟交付负有一定责任，为促使租赁标的能尽快完工并交

付投入使用，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二〇一三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，拟

与南宁市总工会签订《<租赁合同>补充协议》，补充协议主要条款详见 2013

年 12 月 7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及《上海证券报》临

2013-028号公告，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请审议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

二〇一三年十二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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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二 

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鉴于张志浩独立董事因任满六年提出辞职，造成公司独立董事占董事会

全体成员的比例低于三分之一，公司需补选一名独立董事。经公司第七届董

事会二〇一三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，同意提名许春明先生为补选独立董事

候选人（简历附后），并将在当选后相应接任原独立董事张志浩先生在公司第

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中担任的职务。 

请审议。 

 

 

 

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三年十二月 

 

附 

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

 

许春明，男，1962 年生，研究生学历。曾任南宁地区中级法院审判员、

庭长，1999 年至 2003 年任广西欣和律师事务所副主任、合伙人，2003 年至

今任广西欣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；2002 年经培训获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，

2002 年 5 月至 2008 年 5 月担任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（000911）独立董事，

2008 年 9 月至 2011 年 9 月担任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（000662）独立董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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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三 

 

关于 2013 年度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机构报酬的议案 
  

 

各位股东： 

公司在 2013 年 5 月 3 日召开的 2012 年度股东大会上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续聘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》，同意聘请四川华信(集团)会计师事务所有

限责任公司为 2013 年度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机构。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二〇一

三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，同意 2013 年度财务审计费用为 40 万元。 

请审议。 

 

 

 

 

 

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三年十二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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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四 

 

关于聘请公司 2013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二〇一三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，拟聘请瑞华

会计师事务所广西分所作为公司 2013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，审计费用为 18 万

元。 

请审议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 

 


